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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耕地质量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８１８份调研问卷,探索并

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确权能够有效激励农

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激励农户更多采纳保护性耕作行为.具体表现为:确
权颁证增加了农户施用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三类行为的概率,提升了农户采纳秸

秆还田、免耕和深松三类技术的可能性.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

为相互之间可能的关联,分别使用PSM 模型和 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

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相对持有确权证期限较短的农

户,持有确权证期限较长的农户更可能采纳上述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且,农地确权对

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受到土地调整经历的负向调节,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

地调整会削弱新一轮确权对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采纳免耕技术三类保护性措施的激励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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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政策层面和学术界在强调耕地数量重要性的同时,
也开始意识到耕地质量保护的不可或缺,甚至提出了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这是因为维持和

提升耕地质量不仅仅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的前提,而且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所在.然而,一
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耕地质量并不高.２０１５年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数据显示,全国耕地构

成中,中低等耕地面积占比超过７成,优质耕地相对稀缺.与此同时,各种突出的耕地质量问题不断

涌现.从政府文件和媒体公开报道来看,部分地区的耕地资源面临着诸如沙化、盐碱化、有机质减少、
耕作层变浅、水土流失、重金属污染、土壤酸化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有效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耕地质量

不断下降.因此,当前充分调动各类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就显得十分紧迫.
在我国,与耕地质量保护相关的主体主要有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村集体和广大农户.不同

主体在耕地质量保护中的角色不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主流文献达成的共识是:农户是耕地

最直接的使用者和耕地质量提升的主要受益者,其土地利用行为会对耕地质量产生关键影响.因此,
要特别关注农户在耕地质量保护中发挥的作用[１].总体来说,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因素包

括农户个体特征[２Ｇ３]、家庭层面特征[４Ｇ５]、土地经营特征[６Ｇ７]、区域地理与发展环境[８],等等.
除上述因素外,作为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农地产权也可能会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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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研究表明,当农地产权不清晰、地权安全性较差时,农户通常会进行掠夺式经营,没有激励去保护

耕地质量[９].而以农地确权为标志的现代农地产权能够有效激励农户从事耕地质量保护[１０].经典

制度经济学主张,确权颁证政策实施后,由于农地产权更为完整、权利边界更为清晰、持有期限更长、
权益保障性更强,因而能够有效激励农户投资土地、保护土地.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在很多国家

或地区,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为确权有效提升了土壤保护性投

资水平[１１],激励农户花费更多时间来维持与提升土壤质量[１０],鼓励农户采纳水土保护性技术[１２]、更
多施有机肥[１３]、进行土壤改良[１４]、修建梯田等水利设施[１５]、进行土地休耕[１６]等等.然而,在另一些

国家或地区,农地确权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政策效果[１７].如 Hayes等对冈比亚的研究[１８]、Place等对

肯尼亚的分析[１９]、Brasselle等对布基纳法索的研究[２０]、Fenske对西非的分析[２１]、Sitko等对赞比亚

的研究[２２],均发现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学术界对农地确权是否有效

促进了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仍有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为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的现代农地产权,我国正在有序推进农村

承包地确权工作.２００８年中央１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２００９年

原农业部开始试点农村承包地确权颁证.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２０１３年中央１号文件正式提出

确权时间表,要求于２０１８年底基本完成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此后,连续５年中央１
号文件均对新一轮确权工作予以重点关注,并进行了分批、分步骤的整省试点.在基本完成承包地确

权工作的基础之上,２０１９年中央１号文件强调要做好收尾工作,确保将新版承包证书发放至农户手

中.新一轮确权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有何影响,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２３Ｇ２５].然而,当前大多数研究

聚焦于农地确权是否促进了农地流转、规模化经营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２６Ｇ２８],还少有研究关注新一轮

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２９].因此,本文试图基于问卷调查,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探
索并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从而提供农地确权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

为的中国证据,以丰富本领域的研究,这是本文可能的贡献之一.另外,本文还试图拓展相关领域的

研究.首先,大多数文献仅仅考虑到确权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并没有意识到农户拿到确权证的时间长

短不同.有鉴于此,本文还试图分析持有确权证时间长短不同可能引发的政策滞后效应.其次,受到

诺斯等[３０Ｇ３１]思想的启发,本文认为在评价一项新制度可能带来的政策效果时,不能忽视历史的作用.
鉴于新一轮确权是对二轮承包的继承和深化,二轮承包带来的产权稳定性效果即农户的土地调整经

历,很可能会强化或弱化人们对新制度的信任水平,从而引致政策效应的分化.但目前还鲜有文献对

这一可能的影响进行讨论.

　　一、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１．数据来源与描述

为调查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课题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于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按照省内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保有情况,
进行分层次的随机抽样和重点抽样.在经济排名靠前的柳州、经济发展排名居中的贵港和经济发展

排名靠后的河池三市分别抽样１５０份,在经济排名靠前的南宁、经济发展排名居中的玉林和经济发展

排名靠后的来宾三市分别抽样１００份,在经济排名靠前的桂林、经济发展排名居中的百色和经济发展

排名靠后的崇左三市分别抽样５０份.在上述地市分别抽取２~６个县(区),每个县(区)随机抽２个

村庄,每个村庄随机调查１０~１５户,每个县区样本规模为２５~３０份.抽样时兼顾不同地貌农村、县
城近郊农村和远郊农村,贫困村和非贫困村,使得样本尽可能多元化.此次调查累计发放问卷９００
份,剔除无效样本后,一共获得有效问卷８１８份.

就被调查农户个体特征来看,大约４７％为少数民族,平均年龄约为５０岁,被调查者文化程度不

高,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分别占比５６．３９％和３４．６５％.主观层面,认同农民是耕地质量保护主要责任

人的比例不高,只达到５３％.从家庭特征看,被调查农户年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超过１０万元以上占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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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为１６％,虽然非农兼业化情况比较普遍,但非农收入是家庭主要收入的农户比例仅为３３％.被

调查农户普遍是小农户,平均经营规模为５．１１亩,且细碎化程度较高,户均有６．８４块.从种植结构来

看,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比例较高,达到７１％.就耕地质量而言,７１％的农户对耕地质量的主

观评价不高.耕作便利性方面,家中耕种土地走路超过３０分钟的比例约为２５％,表明大部分农户日

常耕作较为方便.

２．变量设置

(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农户对耕地质量的保护措施具有多样性[４,１２,１７],以往成果多关注农户某

一类或少数几类质量保护行为,本文则予以拓展,同时关注农户２大类型６个细分种类的耕地质量保

护行为.其一,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广西面临的突出土壤质量问题之一就是有机质过少,
土壤肥力有待提升,另一突出的问题是土壤酸化较为常见.因此,借鉴已有文献,本文使用农户施有

机肥行为、施测土配方肥①和施用石灰三类行为来代表农户的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２３,２９,３２].
其二,保护性耕作行为.保护性耕作是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推广的技术类保护措施,对于维持土壤质量

有十分关键的影响.由于秸秆还田是国内推广最为广泛的保护性耕作方式,能够有效改良土壤结构.
广西很多地方是典型山区和喀斯特地貌,免耕有助于减少水土流失.此外,当前广西土壤的板结问题

较为普遍,而深松技术能够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因此,借鉴已有成果,本文使用农户是否进行秸秆还

田、是否采纳免耕②、是否采纳深松③三种保护性耕作措施[５,８],来指示农户的保护性耕作行为.
(２)农地确权.确权颁证需要经历多个步骤,包括土地权利申请人提交申请、地籍调查、权属审

核、注册登记、颁发证书等一系列步骤.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确权进度,本次调查开展时,大多数农

户已经持有新一轮确权证书.但是,由于工作进度的差异,可能会存在尚未发放证书的情况,这一点

也得到了部分调查的证实[２４,３３].而２０１９年中央１号文件也适时强调要做好确权颁证的收尾工作,
让所有承包户都拿到证书.鉴于农户是否持有新一轮确权证书是完成农地确权的关键步骤,因此本

文使用农户是否获得新一轮证书来指示确权颁证[１４,１６].统计结果也显示,有７６．３２％的农户拿到了

新一轮确权证书,确实存在部分农户仍没有获得新版证书的情况.
(３)控制变量.为控制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可能因素,借鉴已有成果[１Ｇ２,５],本文引入了

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和村庄特征等维度的控制变量.首先,户主是家庭主要决策者,引入户

主的年龄、教育程度、民族、主观耕地质量保护认知四个变量来控制户主特征维度的影响.其次,本研

究主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特征、收入特征和社会资本特征带来的影响,进而引入劳动力人数、收入水平、
非农兼业化程度、是否有干部四个控制变量.再次,土地经营特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影响十分关

键,引入土地经营规模、土地细碎化、种植结构、耕地质量、耕作便利性五个控制变量来控制这一维度

的影响.最后,村庄特征作为外在环境多被既往成果所忽视,为此引入村庄区位,村庄地形地貌,村庄

经济发展水平三个变量来控制这一特征维度因素带来的影响.另外,还引入县域层面的虚拟变量来

控制区域层面因素可能发挥的作用.表１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定义和相应的统计描述.

３．模型选择

由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是二分类变量,因而选择二元Probit模型来估计.具体模型如下:

y＝α０＋α１cer＋∑βixi＋ε１ (１)

式(１)中,y 指示农户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cer指示新一轮确权颁证.xi表示户主层面,家庭

层面,土地经营层面和村庄层面四个维度的控制变量,以及区域层面虚拟变量.α０为常数项、α１为农

地确权变量的影响系数,βi表示控制变量相应的影响系数,ε１为随机扰动项.

０３

①

②

③

测土配方是指在土壤测试基础上,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合理施用肥料.
免耕制又称最少耕作法,是收获后用残茬覆盖土壤表面以减少水蚀的耕作方式,这种保护性耕作在山地和丘陵地区应用最为广

泛,能够有效防止水土流转.
深松、旋耕和深耕是三种不同的土地整理方式,目的都是将土地准备好以便于下季作业.相对而言,深松最大的好处是有助于缓

解土壤板结,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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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施有机肥 是否施有机肥:是＝１;否＝０ ０．６６ ０．４８
施测土配方肥 是否进行测土配方:是＝１;否＝０ ０．２０ ０．４０
施用石灰 是否施用石灰:是＝１;否＝０ ０．３７ ０．４８
秸秆还田 是否进行秸秆还田:是＝１;否＝０ ０．５１ ０．５０
深松 是否进行深松:是＝１;否＝０ ０．４６ ０．４９
免耕 是否进行免耕:是＝１;否＝０ ０．１７ ０．３７
农地确权 是否获得新一轮确权证书:是＝１;否＝０ ０．７６ ０．４３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 ５０．０５ ９．５８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及以上＝３ １．５３ ０．６５
民族 汉族＝１;少数民族＝０ ０．４７ ０．５０
耕地保护认知 是否认同农民是耕地质量保护的主要责任人:是＝１;否＝０ ０．５３ ０．５０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中拥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数量 ２．８４ １．２６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年纯收入水平:１０万元以上＝１;１０万元以下＝０ ０．１６ ０．３７
非农兼业化程度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小于５０％(含)＝１;５０％以上＝２ １．３３ ０．４７
家庭社会资本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有＝１;无＝０ ０．０７ ０．２５
经营规模 土地经营面积是否大于样本均值:是＝１;否＝０ ０．３１ ０．４６
土地细碎化 拥有的土地块数是否大于样本均值:是＝１;否＝０ ０．３３ ０．４７
种植结构 种植粮食作物比例是否超过５０％:是＝１;否＝０ ０．７１ ０．４６
耕地质量 对耕地质量的主观评价:较好＝１;较差＝０ ０．２９ ０．４６
耕作便利性 家中耕种土地平常需要走多少分钟到:超过３０分钟＝１;３０分钟以内＝０ ０．２５ ０．４３
村庄区位 从村里出发坐班车到县城需要多久:超过１小时＝１;１小时以内＝０ ０．４４ ０．５０
村庄地形地貌 平原或台地＝１;丘陵或山地＝０ ０．４１ ０．４９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 是否贫困村:是＝１;否＝０ ０．４０ ０．４９

　　二、计量结果与分析

　　１．基准回归

基于式(１)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结果显示,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显著

正向影响.相对于没有完成确权颁证的农户,已经完成确权全部流程并获得证书对农户施有机肥行

为、施测土配方肥、施石灰这三类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确权颁证也能够有

效激励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深松、免耕三类保护性耕作行为.与预期一致,表明确权带来了积极的政

策效应,有利于农户更积极的保护耕地质量[１０,１２,１４].
控制变量方面,文化程度、非农兼业化程度、经营规模、土地细碎化、耕地质量、村庄区位和村庄经

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相对于低文化程度的农户,高文化程度的农户更可能对耕地采取

施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表明较高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

为.非农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施石灰、秸秆还田、深松、免耕四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说
明农户家庭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低时,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越低,这与杨志海等[４]的发现一致.经

营规模变量方面,当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可行性越低、进行深松的可能性越低,但是

采纳施测土配方肥和秸秆还田保护措施的概率越高,表明经营规模对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有

差异化影响.土地细碎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施有机肥、采纳秸秆还田、深松和免耕技术,表明地块过

于分散不利于农户对耕地质量进行保护[２].耕地质量对农户施测土配方肥、施石灰、秸秆还田、深松

四类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耕地质量越差时,农户越可能加强对耕地的投资与保

护.村庄区位方面,发现村庄距离县城越远时,农户越可能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越可能进行秸秆

还田和深松,表明传统农区的农户更注重保护耕地质量.村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现相对非贫困

村,贫困村的农户更可能施测土配方肥,采纳秸秆还田和深松的保护性耕作技术,说明贫困村的农户

更爱护和珍惜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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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新一轮确权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变量 施有机肥 施测土配方肥 施石灰 秸秆还田 深松 免耕

农地确权 ０．４７５∗∗∗ ０．９３１∗∗∗ １．３５６∗∗∗ １．６３９∗∗∗ １．２４３∗∗∗ ０．９８９∗∗∗

(０．１７２) (０．２７５) (０．２１９) (０．２３５) (０．２００) (０．２９５)

年龄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文化程度 ０．１４８∗ ０．３６４∗∗∗ ０．３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１４４ －０．０９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７) (０．１３１)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７)

民族
－０．２３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９ －０．３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４３０∗∗

(０．１５９) (０．１９１)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１) (０．１５９) (０．２０８)

耕地保护认知 －０．３６３∗∗ －０．１７７ －０．４２３∗∗∗ ０．１８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７０) (０．１４８) (０．１６４)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２)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２)

家庭收入水平
－０．０７３ －０．２８７ －０．１９０ ０．６１６∗∗∗ －０．１４４ ０．４２０∗

(０．２０８) (０．２４１) (０．２０３) (０．２３１) (０．２０１) (０．２４３)

非农兼业化程度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６∗ －０．５８６∗∗∗ －０．３４６∗∗ －０．４８０∗∗

(０．１６５) (０．２０７) (０．１７１) (０．１９６) (０．１６８) (０．２２９)

家庭社会资本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４ －０．２８７ ０．３７１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２
(０．２７２) (０．３０３) (０．２８６) (０．３１９) (０．２５８) (０．３２０)

经营规模 －０．３４０∗ ０．４６７∗∗ －０．１３６ ０．４３０∗∗ －０．３１４∗ ０．１０２
(０．１９３) (０．２０９)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９) (０．２３２)

土地细碎化 －０．３８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 －０．１６５∗ －０．４４７∗∗ －０．４５３∗∗

(０．１８７) (０．２０４) (０．１８４) (０．２０１) (０．１７９) (０．２１４)

种植结构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５ ０．４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３８５∗∗ －０．４１７∗∗

(０．１５７) (０．１８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８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９３)

耕地质量
０．０００ －０．３７０∗∗ －０．１６２∗ －０．６２２∗∗∗ －０．１８５∗∗ －０．０８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８８) (０．１６０) (０．１８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９６)

耕作便利性 ０．５２４∗∗∗ ０．１１６ ０．４５６∗∗ ０．０７７ ０．２４４ ０．８３２∗∗∗

(０．１９０) (０．２０７) (０．１８３) (０．２０２) (０．１８０) (０．２１０)

村庄区位
０．０９３ ０．４３６∗∗ ０．３１７∗∗ ０．３１５∗ －０．２１５ ０．８０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９５)

村庄地理地貌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５ －０．３６７∗∗ －０．０７９ －０．２７４∗ ０．３０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２)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
－０．２２７ ０．２２６∗∗ －０．０６９ ０．８５１∗∗∗ ０．２５６∗ －０．１１０
(０．１５７) (０．１７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３) (０．１９８)

常数
－０．１８８ －２．７０４∗∗∗ －２．７４７∗∗∗ －０．７８９ －０．８２１ －２．５１８∗∗∗

(０．５３７) (０．７１３) (０．５９１) (０．６３９) (０．５６９) (０．７９６)
县域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LRchi２ ３９．４３∗∗ ５５．２３∗∗∗ ８８．１８∗∗∗ １７２．４５∗∗∗ ８４．８０∗∗∗ ８５．２８∗∗∗

R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８ ０．３２６ ０．１５３ ０．２３９
观测值 ８０６ ８０６ ８０４ ７８４ ８０７ ８０７

　注:∗∗∗ 、∗∗ 和∗ 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后表同.

　　２．内生性讨论

前述分析中,由于新一轮确权颁证是国家意志主导的制定安排,因此参照已有成果[２６],将其视为

外生政策冲击,没有考虑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为了排除这一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特参照丰

雷等[３４]和林文声等[２４]的研究,引入“县域内除该农户外其他农户获得新一轮确权证书的比例”作为

工具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瓦尔德检验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农地确权颁证并不是

一个内生性变量,因此不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可能干扰.
除了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性也不能被忽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确权

开展的先后顺序并不是随机的[３５].各地在推进农地确权时,通常按照先易后难,局部试点再普遍推

广的路径来开展.这意味着不同地区农户能否获得确权证并不是随机的.为消除这种选择性偏差可

能导致的内生性,进一步使用PSM 模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依据农户是否获得确权证,将农户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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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预组(获得)和控制组(没有获得),并计算拥有特定禀赋 Z的农户进入干预组的概率 P,如
式(２):

P(Z)＝Pr(Cir＝１|Z)＝E[Cir|Z] (２)
式(２)中,Cir＝１表示个体属于干预组.对于任意农户i而言,获得农地确权证对其耕地保护行

为的平均影响ATT 为:

　　　　　　　ATT ＝E(Yi１|Cir＝１)ＧE(Yi０|Cir＝１)

＝E(Yi１ＧYi０|Cir＝１)

＝E{E[Yi１ＧYi０|Cir＝１,P(Zi)]}

＝E{E[Yi１|Cir＝１,P(Zi)]}ＧE{E[Yi０|Cir＝１,P(Zi)]} (３)
表３　PSM稳健性检验

变量 近邻匹配(k＝１) 核匹配

施有机肥 ０．０７５∗∗∗(０．０９３) ０．０７７∗∗∗(０．８１４)
施测土配方肥 ０．１９２∗∗∗(０．０３９) ０．１８１∗∗∗(０．０４１)
施石灰 ０．３４１∗∗∗(０．０５４) ０．３２３∗∗∗(０．０５４)
秸秆还田 ０．５５８∗∗∗(０．０６６) ０．５４３∗∗∗(０．０５９)
深松 ０．４３０∗∗∗(０．０７４) ０．４４７∗∗∗(０．０６０)
免耕 ０．１６７∗∗∗(０．０４６) ０．１６９∗∗∗(０．０３６)

式(３)中Yi１和Yi０分别表示获得确权证和没有确权

证农户的耕地保护决策.Zi指示农户i的禀赋,主要是

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和村庄特征等维度的特

征.为保障结果稳健性,本文同时使用近邻匹配法和核

匹配法分别进行匹配(表３).

３．Mvprobit模型稳健性检验

前述拟合回归逐一对农户某一类型耕地质量保护

行为进行了考察[４].然而,进行如此处置的前提是,不同类型的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并没有替

代或者互补关系[２８].相反,一旦因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联,相对并列的单方程,采取多方程联立会更

有效率[３６].以往成果少有考虑到这一点,为排除这种可能相关性带来的影响,本文选择 Mvprobit模

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３７].
拟合结果拒绝了六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前提假设,说明使用 Mvprobit模型

来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更为恰当(表４).此时,农地确权对农户的土壤肥

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施有机肥行为、施测土配方肥、施石灰)和保护性耕作行为(秸秆还田、深松、
免耕)依然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即使考虑到不同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之间可能的相关

联系,基准回归结论也是可信的.
表４　基于MVprobit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施有机肥 施测土配方肥 施石灰 秸秆还田 深松 免耕

农地确权
０．４５０∗∗∗ ０．８３７∗∗∗ １．６２８∗∗∗ １．６００∗∗∗ １．３７８∗∗∗ ０．９５５∗∗∗

(０．１７９) (０．２８１) (０．２４５) (０．２３１) (０．２１４) (０．２８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aldchi２ ３４６．７８∗∗∗

Prob＞chi２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６７７

　　三、讨论与分析

　　１．农地确权的滞后效应

既往成果多关注是否确权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２７Ｇ２８],却少有研究考虑到确权颁证的政策

效果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即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可能会因农户持有新一轮确权证书的时间长短

不同而有差异.事实上,推进新一轮确权颁证工作以来,中央政府在省级层面布置了各省推进进度,
而省、市层面也是如此,在所辖的县、乡、村分批次、分进度的予以推进.因此,不同农户获得确权证的

时间是有差异的.以此次调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自２０１２年开始试点,到２０１８年底宣布基本完

成全区确权颁证工作,历经６年.因此,本文参照程令国等[２６]的思路,以中间年份为划分标准,按农

户获得新一轮确权证书的时间是否超过３年,将样本农户区分为获得证书时间较短的农户和获得时

间较长的农户,以此来识别农地确权的滞后效应.
结果显示(表５),相对于获得新一轮确权证不足３年的农户,获得确权证超过３年的农户施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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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施测土配方肥、施石灰的概率更高,也更可能采纳秸秆还田技术和深松技术,从而证实了农地确权

颁证政策效应存在时间滞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确权颁证带来的正外部性有增强趋势,农户会随着持

有确权证时间变长而更爱护土地,保护耕地质量的热情会更高.
表５　农地确权的滞后效应

变量 施有机肥 施测土配方肥 施石灰 秸秆还田 深松 免耕

获得确权证超过３年
０．３９５∗ １．７７１∗∗∗ ２．７９１∗∗∗ １．２１７∗∗∗ １．３０９∗∗∗ ０．４１８
(０．２７０) (０．２６２) (０．３７６) (０．３０９) (０．２９０) (０．２８３)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LRchi２ ４５．２９∗∗∗ ９６．２４∗∗∗ １４５．６２∗∗∗ １１２．８６∗∗∗ ６７．４４∗∗∗ ８０．７６∗∗∗

R２ ０．１３０ ０．３１８ ０．３７５ ０．３１９ ０．１７３ ０．２８２
观测值 ６８８ ６８８ ６８７ ６７２ ６８６ ６８７

　　２．土地调整经历对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经典文献早已指出,在评价一项新制度可能带来的政策效果时,不能忽视历史的作

用[２９].因为制度实施若要达到所期望的行为激励,就必须带来与行为相一致的信念.只有赢得人们

的信任,让人们形成该制度可信的信念,人们才会自觉遵守此项制度[３０].而这种信念的形成与既往

制度实施效果与人们的历史经验密切相关[３８],只有那些严格执行、能够保护个体权利的制度,才能让

个体形成制度可信性预期与制度认同[３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在其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新制度,
相对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和信任,通常会取得较好的政策效应.而那些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的制度,由
于丧失制度可信性,就很容易沦为“空制度”[４０].在“空制度”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新制度,由于路径依

赖,很难赢得人们的信任,其政策效应通常堪忧.也就是说,既往制度的实施效果会强化或弱化人们

对新制度的信任水平,从而引致政策效应的分化.
中国的农地产权呈现渐进性,在新一轮确权颁证之前,广大农户就经历过土地一轮承包到户和二

轮承包到户.其中,土地一轮承包是初步确认农户家庭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是以保障农户生存为目

标,对土地产权的保护尚不严格,基本上按照人口的变动进行动态调整,进行“五年一大调、三年一小

调”.鉴于土地调整过于频繁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如土地细碎化的加剧、预期不稳定导致农户不爱

护土地[３４].因此,二轮承包到户时候,中央不仅明确提出各地要发放土地承包证和承包合同给农户,
还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写入法律,提升地权安全性的意图十分明显.有诸多调查显示,二轮

承包期间农户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二轮土地承包证和土地承包合同的比例较高[４１],且这一时期土地

调整频率大大下降[４２Ｇ４３],地权安全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因此,相对正规的二轮承包可以视为新一轮确

权颁证之前的确权演练.在分析新一轮确权带来的政策效应时,需要考虑到二轮承包到户政策在保

护农户土地产权方面的历史效果,即二轮承包期间的土地调整经历如何影响农户对新一轮确权颁证

的信任水平.相对没有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或者土地调整经历较少的农户,对那些经历过土地调

整的农户或者土地调整经历较多的农户而言,由于上一轮确权颁证提升地权安全性和保护土地权益

的效果欠佳,这会导致他们对新一轮确权颁证的信任水平较低,可能会怀疑新一轮确权也是停留在纸

面上的“空制度”.此时,新一轮确权颁证激励农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可能性会较低.因此,本
文猜测土地调整经历会负向调节农地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为此,在基准回归基础

之上引入农户二轮土地承包期间是否经历过土地调整,以及农地确权与农户土地调整经历的交叉

项[２５].拟合结果显示(表６),未引入交叉项时,土地调整经历显著负向影响农户采纳施有机肥、施测

土配方肥、施石灰、免耕四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这与已有成果保持一致[３２],说明土地调整经历确实

不利于农户保护和爱护耕地[２３].交叉项“农地确权×土地调整经历”则在１％的显著性水平正向影响

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进行免耕,表明土地调整经历会削弱农地确权颁证对这三类耕地质量保护措

施的促进效应.因此,土地调整经历通过削弱农户对新一轮确权颁证制度可信性,从而在农地确权与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间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的猜测得到印证,至少对农户采纳施有机肥、施石灰和免

耕三种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而言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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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土地调整经历对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

变量 施有机肥 施测土配方肥 施石灰

农地确权 ０．６０３∗∗∗ ０．５１６∗∗ ０．９８１∗∗∗ ０．９５２∗∗∗ １．４８２∗∗∗ １．３０８∗∗∗

(０．１７９) (０．２３６) (０．２８０) (０．３２１) (０．２３１) (０．２６５)

土地调整经历 －０．５８８∗∗∗ －０．６９４∗∗∗ －０．３１３∗∗∗ －０．４１４ －０．３３４∗∗∗ Ｇ０．９２５∗

(０．０９４) (０．２２９) (０．１１４) (０．４９４) (０．０９８) (０．４９６)

农地确权×土地调整经历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２ ０．６１３∗

(０．２５３) (０．５０９) (０．５０８)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LRchi２ ７９．７５∗∗∗ ７９．０４∗∗∗ ６１．９７∗∗∗ ６１．３８∗∗∗ １０１．８７ ９８．１８
R２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４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０
观测值 ７９９ ７９９ ７９９ ７９９ ７９７ ７９７

变量 秸秆还田 深松 免耕

农地确权 １．６９０∗∗∗ １．６２３∗∗∗ １．１８３∗∗∗ １．０７７∗∗∗ １．００２∗∗∗ １．５８９∗∗∗

(０．２４５) (０．２８９) (０．２０４) (０．２６３) (０．２９４) (０．４４８)

土地调整经历
０．０１４ －０．１２４ ０．２４９ ０．０４０ －０．１８６∗∗ －０．６３５∗

(０．１０４) (０．３３５) (０．０９２) (０．２７３) (０．１２３) (０．３６２)

农地确权×土地调整经历
０．１３９ ０．２２３ ０．９７３∗∗

(０．３５３) (０．２９４) (０．３９１)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LRchi２ １７１．２９ １６７．８９ ８９．３６ ９１．７９ ８５．７６ ９５．４６
R２ ０．３２９ ０．３２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５ ０．２４２ ０．２７０
观测值 ７７７ ７７７ ７９７ ７９７ ７９７ ７９７

　　四、结论与建议

　　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有效改善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中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耕地质量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是中国耕地质量问题仍然不容乐观.鉴于农地产权制度是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决策的重要

因素,因此,在新一轮确权颁证快速推进并即将圆满收官之际,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验证了新

一轮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证实,相对于没有获

得新一轮确权证书的农户,已经获得证书的农户更可能施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进行秸秆

还田、免耕和深松的可能性也更大.这说明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

衡措施和保护性耕作措施.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偏差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可能的

关联,使用PSM 模型和 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证实了上述发现是可信的.
第二,确权颁证带来的政策效应有一定滞后性.确权颁证政策的实施具有阶段性,不同农户获得

确权证的时间有所差异.广西的确权颁证工作已历经６年,本文按照中间年份将样本区分为获得确

权证时间较长农户和获得确权证时间较短农户.结果发现相对获得新一轮证书时间较短的农户,获
得新一轮确权证书时间较长的农户更可能对耕地采取质量保护措施,从而证实了确权颁证的政策效

应有一定时滞,随着农户获得确权证时间的延长,其激励农户保护耕地质量的效果会更好.
第三,农户二轮承包期间的土地调整经历确实不利于新一轮确权颁证发挥促进耕地质量保护的

政策效应,至少对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而言是成立的.制度经济学经典文献认为“历史是重要

的”,既往制度的实施效果会强化或弱化人们对新制度的信任水平,从而引致政策效应的分化.考虑

到新一轮确权颁证是对二轮承包的继承和深化,而二轮承包实施效果的直接体现就是土地是否调整.
因此有必要探索和检验农户二轮承包期间土地调整经历如何影响到新一轮确权颁证的政策效果.为

了检验上述理论推断,本文通过引入土地调整经历对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土地调整经

历会削弱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采纳施有机肥、施石灰和免耕三类保护性措施的促进作用,证实了以上

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首先,新一轮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激励农户更加爱护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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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升其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确权颁证的效果还会增强.这表明中国政

府花费大量物质与人力成本的农地确权颁证带来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积极效应,有利于农户采纳

多样化的耕地质量保护措施.这在长远上有利于维持和改善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筑牢农业生产的

根基.因此,对当前这一轮确权颁证要予以肯定,并继续做好确权颁证的收尾事项,高质量完成这一

打基础、利长远的产权构建工作,保障所有农户都拿到新一轮确权证书.其次,要以新一轮确权颁证

为契机,切实提升农地产权安全性,杜绝行政性的土地调整,让农户从内心相信新一轮确权能更好地

保障其土地权益,从而形成稳定的产权预期.中国农地产权呈现渐进性特征,从一轮承包期间的频繁

调整到二轮承包期间调整频率大大下降,再到如今推进新一轮确权颁证,强调承包关系长期稳定.从

历史影响来看,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削弱了农户对确权颁证制度的信任,并负向调节新一轮

确权颁证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因此,当前紧要的工作是做实“确实权、颁铁证”,让
新一轮确权通过良好的制度实施效果来增强农户信心,为构建清晰、稳定、可信的现代农地产权制度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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